花蓮港務局暨附屬機構業務職掌事項依組織條例所定如下：
	單    位
	職                                   掌

	港務組
	港灣設施、船舶指泊、航行信號、進出港安全管制及營運船舶管理等事項。

	航政組
	船舶檢丈、監理及海事評議等事項。

	業務組
	港埠業務規劃、營運管理、港區土地之運用發展、經管、使用及出租收益等事項。

	工務組
	工程設計、勘驗、督導、考核及接受委託代辦工程、船舶機電、裝卸機具及材料配件之採購、督導、考核等事項。

	安環組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環境保護、公害防治、環保考核及港區清潔維護事項。

	秘書室
	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

	會計室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人事室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政風室
	依法辦理政風業務。

	資訊小組
	掌理資訊業務之整體規劃、設計、協調與推動及電腦設備之操作、管理與維護等事項。

	法規小組
	中央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之訂定、修正、廢止或停止適用業務。

	棧埠管理處
	一、倉位準備分配及船舶停靠碼頭聯絡等事項。

二、貨物裝卸、提存及簽證等相關事項。

三、裝卸機具調配、管理及維修等事項。

四、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其他有關棧埠業務事項。

	港埠工程處
	一、港灣疏浚工程之設計、發包及船機管理等事項。

二、土木工程之設計、發包、施工、考核、維修等事項。

三、船舶機具之修護事項。

四、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等事項。

五、其他有關港埠工程事項。


